
赴大陸及港澳地區通報作業及相關規範 

 
出國地點 申請程序 相關連結 

大陸 

1. 填寫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

2. 差勤系統完成請假程序(附件上傳核准之赴大陸

地區申請表) 

3. 返台後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

 

港澳 

1. 填寫赴港澳地區通報表 

2. 差勤系統完成請假程序(附件上傳大陸委員會

「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系統」登錄畫面) 

國人赴港澳動態登錄系統 

 

所需表件置於雲端-114學年度校務資料-人事室資料夾 
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015A70099E11C8A8


※僅限未兼行政教師(含代理教師)於寒暑假期間使用(不需填寫職務代理人)，兼任行政教師仍請填出國申請單 

※學期中經校長同意出國者皆請填寫出國申請單 

 


